
附件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

（培育）企业复审申请书
企业名称（盖章）：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

自我申明
我司已认真研究了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2017年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申报及复审的通知》的有关要求，自愿申请参加复审，并对复审申请书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核，就我所知，其内容真实有效。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1.企业名称
	
	2. 复审类别
	□骨干企业复审
□培育企业复审

	3.地    址
	
	4.邮       编
	

	5.法人代表
	
	6.国    籍
	
	7.手机 / 电话
	

	8.联 系 人
	
	9.手机/电话
	
	10.传      真
	

	11.注册时间
	    年    月
	12.注册资金
	（万元）
	13.外资比例（%）
	

	14.资产总额
	(万元)
	15.固定资产
	 (万元)

	16.经济类型
	□国有独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非国有控股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民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请说明：                                                      ）

	1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前三位）
	股东性质
	股权比例（%）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18.上市情况
	□上交所 □深交所 □海外  (上市时间:            )
	□尚未上市

	19. 企业主营

   业务范围


	□智能制造装备和系统（具体：                                             ）

□智能测控装置和系统（具体：                                             ）    

□智能制造技术集成与服务（具体：                                          ）

□其他（具体：         


	20.主导产品
	

	21.高新企业
	□是(    年   月认定)   □否
	22.软件企业
	□是(  年  月认定) □否

	23.职工总数
	
	24.大专及以上学

   历科技人员数
	
	25.研究开发人员数
	

	26.是否设立专职研发机构
	□是(数量:      )      □否

	27.研发机构获
   认定情况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  ）
□国家重点实验室数（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数（   ）

□其他国家级研发机构数（   ）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   ）

□省级重点实验室数（   ）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数（   ）

□其他省部级研发机构数（   ）

□市级研发机构数（   ）

	
	简要说明（研发机构名称、认定时间等）：


	项    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8.销售收入(万元)
	
	
	

	29.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0.销售收入增长率（%）
	
	
	

	31.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32. R&D投入
	年初预算数(万元)
	
	
	

	
	年底决算数(万元)
	
	
	

	33. R&D投入增长率（%）


	
	
	

	34.利税总额(万元)
	
	
	

	35.利税总额增长率（%）
	
	
	

	36.国内同行前三名上年（2016年）销售额
	第一名企业名称
	
	销售额
	(万元)

	
	第二名企业名称
	
	销售额
	(万元)

	
	第三名企业名称
	
	销售额
	(万元)

	37.本企业主导产品2016年国内市场份额位次
	□第一   □前三名    □中上游    □其它


	38. 拥有相关标准（如ISO9000、ISO1400、CMMI等）认证情况(请说明何时通过何机构的何种标准认证、资质等级等)：



	39.近五年（2012-2016年）申请、拥有核心发明专利或其独占许可权情况： 



	40.近五年（2012-2016年）主持或参与制（修）订技术标准情况（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41.近五年（2012-2016年）承担国家、部省市级研究开发项目情况： 



	42.近五年（2012-2016年）获国家、部省市级技术、产品奖励情况： 




	43.自评报告（限1000字以内）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概况、企业发展规模（人力资源及营收）、企业在国内同行业所处的地位、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盈利能力等）



	44.证明材料目录（相关证明材料需附在本申请书后。需附2015及2016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其余相关证明材料需截止至2016年年底）

	

	45.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本申请书由封首、自我声明和45个填表项组成。1-44项由企业填写，每个填表项不能为空，若实在无法填写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无”、“不适用”、“不了解”等。

封首：企业名称——申请参与复审的企业名称，要与现在的骨干或培育企业证书上的名称一致。若企业名称在证书有效期内已作变更，则须另加说明，并提供企业登记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材料。

自我声明——须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1．企业名称——与封首“企业名称”一致。

2. 复审类型——指是骨干企业复审还是培育企业复审，二选一。

3. 地址——指企业所在地，必须与工商登记的企业地址一致。

4. 邮政编码——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

5. 法人代表——必须与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一致。

6. 国籍——指法人代表国籍。

7. 手机/电话——指法人代表在国内的联系电话。

8. 联系人——公司负责复审工作人的姓名。

9. 手机/电话——联系人在国内的联系电话。

10. 传真——联系人的传真。

11. 注册时间——企业登记注册的年月。

12. 注册资金——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注册资金。

13. 外资比例——指外资（含来自港、澳、台的资金）在注册资金或股本中所占比例。

14. 资产总额——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总资产。

15. 固定资产——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固定资产。

16. 经济类型——指企业所有制结构，在5个选项中选其一。

17. 股权结构——填写前三名大股东姓名、资本金来源（内资还是外资）和所占股权比例。

18. 上市情况——填企业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情况，可多选（如果适合）。

19. 企业主营业务范围——选择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领域中的哪一类。如果企业经营范围跨领域的，则选其最主要的一个领域及分领域。

20. 主导产品——填企业主营业务领域主要产品的名称、型号（如果有）。

21. 高新企业——填企业是否获得科技部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2. 软件企业——填企业是否获得工信部的“双软”（软件企业、软件产品）认定。

23. 职工人数——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在册的全部员工人数。

24. 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数——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在册的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

25. 研究开发人员数——截止2016年年底企业在岗的专职从事R&D工作的员工人数（不含外聘的兼职专家）。

26. 是否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指企业是否设立架构清晰、专门从事R&D的组织。

27. 研发机构获认定情况——指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获得国家、省及市有关部门认定情况。

28. 销售收入——指企业一年销售产品和/或提供服务获得的总收入。

29. 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一年销售和/或提供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获得的总收入。

30. 销售收入增长率（%）——指销售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31.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主营业务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32. R&D投入——指企业一年为R&D活动支付的相关人力资源、材料、设备、物耗、对外研发合作等总费用支出，分年初预算数和年底决算数。

33. R&D投入增长率（%）——指R&D投入年底决算数与上一年相比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34. 利税总额——指企业销售收入毛利，即“上缴税金+税后利润”。

35. 利税总额增长率（%）——指利税总额与上一年相比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36. 国内同行前三名上年销售额——填国内同行业上一年（即2014年）销售额前三名的企业名称及其销售额，不知道这方面情况的，须填“不了解”。

37. 本企业主导产品上年国内市场份额位次——指本企业的主导产品，2016年销售额所占国内市场份额的排名。若第36项填的是“不了解”，本项一般只能选择“其它”。

38. 获相关标准认证情况——指企业通过国内外通行的比较权威的标准认证，如ISO9000系列标准、ISO14000、ISO18000、CMMI、计算机信息系统资质认证、GMP认证等，不够可附页。

39. 近五年拥有核心发明专利或其独占许可情况——列出2012-2016年已授权或受理的相关发明专利，包括专利名称、状态（受理/授权）、受理/授权时间、专利权属人（法人或自然人），不够可附页。

40. 近五年主持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情况——指2012-2016年企业主持或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包括标准名称、标准号、企业角色（主持还是参与）等，不够可附页。

41. 近五年承担国家、部省市级研究开发项目情况——指2012年-2016年企业承担国家、部省市各级科技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化开发等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来源、项目经费、完成情况（已验收/实施中），不够可附页。

42. 近五年获国家、部省市级技术创新、产品奖励情况——指2012-2016年企业获得国家、部省市各级科技进步奖、新产品开发奖、质量奖等奖项，包括获奖名称、等级、获奖时间、授奖单位等，不够可附页。

43. 自评报告——申请企业对照《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培育和认定实施方案（试行）》（粤经信创新〔2010〕670号）范围和条件进行综述性自我评述，限一页1000字以内。

44. 证明材料目录——对1-42填表项，需要出具证明材料的（如高新企业认定证书、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证书、专利证书等）、2015-2016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将证明材料名称列于此，材料内容作为附件附后。

45. 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由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具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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